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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8888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逐字稿逐字稿逐字稿逐字稿    
 

時間：108 年 3月 13 日上午 10 時 

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 樓 1001 會議室 

 

【以下開始記錄】 

 

主席： 

今天指揮官不會過來，由我來主持。進行今天第八次的會議。有關跨

部會的會議，基本上已經全了，有關海關這邊基本上都已經就緒了，

處理的是一小部分，應該也是在非常快的時間點裡面處理完畢。 

 

沒有新增議題的話，我們未來跨部會的時間，會適時來調整。有新的

議題或者有一個階段性的時候，我們再來調整。這一段時間真的很感

謝各部會的協助，才有辦法把非洲豬瘟的疫情控制住，不讓它進到臺

灣來。 

 

但是這個疫情很顯然已經發生轉移了，所謂的轉移就是從原來中國的

疫情，現在可能轉移到東南亞過來。東南亞國家的疫情，我們更難去

掌控，因為他幾乎是沒有國界的。以越南來講，那一天好像是 12 個

省快速地（傳播），那一天我們驗到、通知它以後，他也承認有了以

後，快速地在擴散，已經到接近中部了，寮國跟下面的柬埔寨之間是

沒有什麼邊界的，應該很快地就會有，整個東南亞的局勢，大概很快

的會一直擴散下去。 

 

中國疫情的話，並不是說他的疫情是減緩，我們現在還看不出減緩的

一個跡象，為什麼？因為事實上從他肉品的檢驗裡面，我們驗出來的

百分比還持續維持在高檔的狀況，如果是這樣的話，很顯然被感染的

豬隻拿去做加工，這個比例沒有降下來的話，他的疫情仍然持續的在

發生，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指標，整個情形目前大概這樣子，我們就按

照議程來進行。 

 

報告事項： 

 

案由一、有關邊境管制措施目前執行現況報告案。（農委會防檢局） 

防檢局：報告事項案由一、有關邊境管制措施目前執行現況報告案，

請農委會防檢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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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檢局： 

 

防檢局動物檢疫組報告，現在大家看簡報檔案，這是我們的執行進度

報告，下一張，這是我的報告大綱。 

 

這是現在國際疫情，原則上亞洲就是俄羅斯、蒙古、中國大陸跟越南。

中國大陸已經 28 個省市區，到今天為止，本來昨天還是 116 例，他

今天又通報１例，117 例在四川新增一例，越南是有 10 個省，有 79

例，蒙古有 6個省，大概有 10 幾例。 

 

這是中國大陸疫情通報的情形，現在通報 117 例，但實際上的案例，

相關的專家都認為應該比通報的多很多。通報的案例數，到 3月 11

日是 116 例，今天再增加 1例就是 117 例。從 103 例以後，是有比較

緩和、區間比較緩和，原則上在 1、2月以後，案例數有下降下來。 

 

我們在採取相關措施方面，第一個就是邊境採樣陽性案例統計，肉品

的部分從去年 8月 27 日就針對中國大陸來的豬肉類產品採樣，去年

11 月開始又針對越南採樣，我們已經採了 1,068 件，其中有 32 件為

陽性，其中有 31 件來自中國大陸，第 31 件是昨天發布，1件是來自

越南，越南是 2月 15 日。 

 

這是中國大陸我們肉品的來源地，分布各地，產地也分布各省。對照

一下上面是中國大陸的案例通報疫情的發生情形，下面是我們測到陽

性案例數的情形，大陸宣稱大概 1、2月以後疫情下降下來，我們陽

性數是在 1月、2月反而是最高。 

 

依據推測，因為我們測的是加工的豬肉產品，加工豬肉產品跟實際在

生產的大概一般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差，如果說我們未來在 2月以後，

未來的 3 月、4月、5月，如果我們檢測的陽性案例數是有下降下來

的話，這樣就可以跟大陸的疫情相符合。如果檢測陽性數還是沒有明

顯下降趨勢的話，顯示中國大陸的疫情可能不是他們所公布的樣子，

可能是沒有很明顯下降，我們從這個豬肉產品的監測可以往回推測大

陸疫情的情況。 

 

2 月 15 日在越南我們發現一件，就是越南帶來的三明治裡面的哈姆

肉，其實越南去年 11 月就開始檢查，因為去年 11 月我們就接到在越

南臺商有說他們越南北部有非洲豬瘟疫情，所以我們從去年 11 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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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來檢查，今年 2月 15 日檢查到，我們對外發布也正式通知越南

政府，所以越南政府在 2月 19 日就發布他們有疫情，而發布以後，

疫情擴散速度非常驚人，短短 1、2天就三個省、四個省，一直到現

在十個省，可見他的疫情不是 2月 19 日發布時才發生。這是上個禮

拜我們在召開國際研討會，有相關國際專家，我們也私下請教他，也

獲得證實，越南疫情應該是更早以前。 

 

我們在執行邊境管制，針對快遞跟郵包違規情形的查獲數，我們從去

年 8月 1日至今年 3月 10 日裡面，快遞違規中國豬肉產品有 29 件，

因為這個快遞違規都要移送司法偵辦，已經移送內政部警政署航警局

進行偵查的有 12 件，完成偵查移送地檢署的有 3件，另外貨運，輸

入貨運違規的有 19 件，郵包檢疫不合格的有 1,012 件。 

 

這邊要說明一下郵包，郵寄的動物產品還有肉類產品的部分，就是右

邊這個柱狀圖，最右一個藍色柱狀圖已經非常低，是因為我們動物傳

染病防治條例已經修正，今年 1月 6日開始生效，禁止用郵包寄送動

物產品，所以只要有郵包寄送動物產品，一律退運或銷毀，所以已經

不會有檢疫不合格的案件，因為不會通知收信人來申報檢疫了，直接

退運或銷毀，所以未來郵包的部分不會再有不合格的案件發生，1月

6日開始。 

 

入境管制作為部分，大概幾個重點，就是消毒毯還有高風險人員移送

移民署來管制。1月 25 日起，針對蘇院長上來以後，針對外來人口

被罰 20 萬，沒有當場繳清的話，就拒絕入境的措施，從 1月 25 日開

始實施。1月 16 日開始航警局跟警政署的警員開始對高風險入境航

班的旅客百分之百檢查，手提行李的部分，在 2月 2日開始又增設

16 臺 X光機來執行這項業務，警政署跟防檢局每日大概共同派員 235

個人左右，本來 1月 16 日開始中國大陸包括香港、澳門，2月 15 日

開始增加越南，2月 20 日開始增加柬埔寨、寮國跟緬甸， 3 月 9日

開始，再增加泰國。所以現在東南亞旅客的手提行李也已經在桃園機

場是百分之百全面檢查了。 

 

旅客裁罰的案件數從去年 12 月 14 日到今年 3月 10 日有 506 件，為

什麼統計表是 12 月 14 日統計開始，是因為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的罰

則，45 條之 1經過立法院修正，12 月 14 日開始實施，原來裁罰是 3

千到 1萬 5，已經提高到 1萬到 100 萬，所以從 12月 14日開始實施，

到現在罰了 50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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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這個表是我們從 1月 25 日開始，裁罰 20 萬的外來人口如果沒繳

錢就拒絕入境，這部分 1月 25 日至 3月 10 日，外來人口裁罰 20 萬

有 33 人，其中有 32 人是從中國大陸這邊入境的，包括香港、澳門，

其中一件是越南入境的。越南這一件是在 2月 27 日，連續假日前一

天，從臺中清泉崗機場進來的，罰 20 萬，他帶肉粽裡面包豬肉，被

查獲以後罰 20 萬，他沒有辦法繳清，下午就搭飛機回去越南了，他

是一個觀光客。另外 33 人裡面，已經有繳錢、順利入境有 11 件，沒

有繳錢、拒絕入境有 22 件，其中有一個莫三比克的留學生來臺灣也

被罰 20 萬，但是他有居留證，有順利入境，但是入境以後還是要繳

錢，這個有居留證下面備註就有三件，他們不用當場繳錢，但可以入

境，但後續還是要追繳 20 萬，有莫三比克留學生一個，還有大陸籍

留學生，還有一個越南籍，他也是有居留證進來。 

 

這是每一週入境旅客違規裁罰案件統計圖，藍色的是從中國大陸入境

的，所以看起來藍色數量還是比較多的，所以我們裁罰案件，從中國

大陸入境的比例是比較大的，紅色就其他國家，其他國家裡面，過去

的經驗還是以越南占最多，但是大家看一下紅色的曲線是很明顯已經

有下降的趨勢，到這兩個禮拜的數量已經下降很多。因為像越南的機

場只有胡志明市跟河內兩個地方有飛機飛過來，我們所瞭解航空公司

在旅客登機時主動跟來臺的旅客告知臺灣是不能帶肉進來所以很明

顯下降。中國大陸從去年 9月 1日開始，到了 12 月 14 日這邊又一個

高峰，是已經有下降，但是在今年 2月 24 日這一週還是有一個高峰

達到 20 件，現在是有下降趨勢，但是整體上來看大陸的還是有下降，

但是下降的幅度沒有這麼快，其他國家的話，是很明顯已經下降下

來。 

 

旅客被罰錢以後繳款的情形，分好幾個階段，9月 1日至 12月 13日，

這個階段因為我們的規定是罰 3千元至 1萬 5,000 元，中國大陸來的

豬肉產品我們都是罰最高，就 1萬 5千元，所以 9月 1日至 12 月 13

日罰 1萬 5的就有350件，已經繳了225件，還有125件還在催繳中。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17 日，我們新法實施 1萬到 100 萬的時候，第一

階段是第一次從中國大陸來是罰5萬的，在四天裡面我們罰了18件，

已經繳了 8件，還有 10件還沒有繳。12月 18日以後我們都罰 20萬，

就從中國大陸，現在包括越南 20 萬，已經有罰了 139 件，已經有 37

件繳錢，還有 102 件還在催繳。 

 

相關的宣導還有 X光機檢查措施持續推動，剛才報告過，第二個紅色

的部分是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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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客手提行李已經全面的檢查。倒數第三個就是防檢局跟內政部警

政署已經商議 16 臺 X光機要移撥給防檢局的事宜，後續會再說明，X

光機執行的人力、所需經費，會經過研析後會陳報行政院協助支應。

防檢局會儘速辦理 X光機檢查執行人力的招募及訓練，預計於 108 年

6月起逐步上線替換航警局跟警政署的人力。目前關務署在邊境各機

場、港口已經有設了 X光機跟人力配置在這裡，請大家參閱。剛才報

告就是說桃園機場 16 臺 X光機，其實有 18 臺，2臺是備用的，這個

部分後續要怎麼處理，3月6日的時候行政院秘書長已經邀集內政部、

財政部跟農委會一起研商，秘書長的指示大概有四點重點：第一，X

光機，18 臺 X光機移撥給防檢局。第二，由農委會防檢局決定 X光

機設置的地點跟後續執行方式，防檢局跟關務署要共同研商相關的細

節。第三，所需的人力跟經費簽報行政院。第四，防檢局開始進行人

力招募跟訓練，逐漸替補目前的執行警力，6月起逐步上線執勤。這

部分在 3月 11 日這個禮拜一，桃園機場為了這個事情召開邊境管制

組第七次的會議討論，決議就是照前面秘書長的指示辦理。 

 

另外航警局也很樂意協助，因為 X光機要有判讀的專業人員，航警局

也同意說當防檢局人力已經招募到的時候，可以協助我們來訓練，讓

人力能夠儘快上線執勤。 

 

越南在爆發案例以後，我們相關的強化措施，第一個就是說越南本來

就是疫區，他的活豬、豬肉跟相關產品本來就是禁止輸入的。第二部

分是越南入境旅客違規攜帶肉品的數量僅次於中國大陸，所以我們從

去年 11 月開始就已經對越南的肉類產品進行檢驗。第三個部分就是

在2月15日我們檢驗到一個陽性案例以後，我們就開始在2月15日、

20 日、23 日、3月 9日針對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及泰國入境

旅客來進行全面的手提行李檢查。 

 

越南到 2月 24 日，20 日向 OIE 通報，其實 19 日就發布，發布他有

非洲豬瘟了，所以從 20 日開始，我們就是從越南來的旅客如果違規

攜帶豬肉產品也是罰 20 萬，第一次是 20 萬，第二次就 100 萬，如果

是外來人士的話，沒有繳清的就拒絕入境，剛才有報告過，有 2月

27 日就有一個案例把他拒絕入境，下午就回去了。因為針對這個風

險，從 2月 25 日起，針對中國大陸跟越南來的魚粉來進行豬源性成

分檢驗，因為有廠商提出來，還有中國大陸也發布相關新聞就是說有

越南外銷到中國大陸的魚粉，裡面是有摻豬瘟的肉骨粉。所以我們目

前就是針對從越南、中國大陸來的魚粉，我們進行百分之百的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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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目前為止我們檢驗一件從越南來的，目前還是陰性的，從臺中

港進來是陰性的，目前是只有一件。 

 

最後一個是高風險人員，之前在中國大陸已經有所謂高風險人員，就

是來往兩岸從事養豬產業的畜牧從業人員，因為越南也有養豬產業，

臺商也有在那邊，尤其臺糖公司有在那邊設場，所以畜牧處已經請臺

糖提供他們在臺員工會返回臺灣屬於高風險人員的名單，後續我們會

移請給移民署來注檢。另外我們也已經函請駐越南、泰國、緬甸的代

表處，請他們協助，一樣往返兩地的養豬相關工作業者資料，我們會

請移民署列入高風險注檢的人員名單裡面，最後報告完畢。 

 

主席： 

防檢局以上的報告，你是依照被驗出來陽性的件數來做呈現，這個地

方是不是可以改成用百分比，因為每個月的話，你後面的資料有呈現

出來，就是違規攜帶肉品進來的件數越來越少，當然這個如果用百分

比，你就可以看出來在肉品裡面陽性的百分比有沒有降低，因為我記

得好像 1、2月份都是超過 10%？10%跟 8%。因為你攜帶進來、被你採

樣的件數會越來越少，如果用這樣的話，看起來就好像他的疫情是已

經降下來，事實上疫情是沒有降下來，如果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話就很

清楚，這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用百分比來呈現。 

 

防檢局： 

是不是下次我們報告的話，用兩個，一個是案例數、一個是檢出率，

我補充一下檢出率，剛才副主委提示的很正確，就是我們去年十月開

始驗出來第一例的時候，檢出率是 0.6%，十一月的話就是 1.1%，十

二月的話是 2.2%，今年一月是 6.2%，二月是 8.0%，就是一直往上，

三月分因為目前只有兩例，還沒有結束，現在目前是 5.6%，所以還

是持續往上的。 

 

主席： 

因為你從這個地方看起來好像已經降下來，如果是用百分比的話，他

就不會這樣子。 

 

防檢局： 

下一次我們就再加一個檢出率的圖示。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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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就是有關魚粉檢驗的話，剛剛有提到，這個魚粉檢驗，因為

我們現在沒有從中國進口魚粉，但是我們有從越南進口魚粉，因為疫

情會越來越嚴重，越南政府在這一方面的控管並沒有比中國好，所以

他養了 3,000 多萬頭，到後來很多動物，特別是蔓延到胡志明市周圍

的話，死亡的動物會增加非常多，如果我們沒有去檢測魚骨粉的話，

可能會有這個風險，所以我認為除了檢驗動物源部分，應該採樣的時

候就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給家畜衛生試驗所檢驗看裡面有沒有非洲

豬瘟的核酸，就是兩個樣品。兩個樣品檢驗的結果如果沒有問題才放

行，也就是他進口進來的魚骨粉才放行，這樣沒有問題吧！ 

 

防檢局： 

OK，我們可以來規劃。 

 

主席： 

另外還有一個是臺糖，因為臺糖在清化省，清化省事實上已經淪陷了，

在河內的下面沒有多遠，清化省大概很早之前就已經淪陷了，就已經

是非洲豬瘟的疫區，所以從他人員的控管，就是臺糖派駐在越南養豬

場的人員控管這一定要請臺糖趕快提供，路徑也是一樣要跟在中國養

豬的情形是一樣的，要進行控管。 

 

另外這個之前，在去年年底我們中央畜產會有到臺灣的…在販賣亞洲、

東南亞的商店裡面去，可以看得到，那時候他們拿回來有越南製造的

香腸，那個時間點，可能都是因為我們在邊境還沒有完全掌握之前就

已經攜帶進來。最近我們又再去查一次，我們已經完全看不到這樣的

商品，也就是說可能去年的時間點，他們有私自帶進來，然後就賣到

東南亞的商店販售，而且可以看得清楚是越南製造，都是越文的，然

後香腸或者是地方風味的產品，現在這一些產品再去看都已經沒有了，

也就是說這一條路，事實上不管是從人員攜帶，或者是從快遞寄進來

的管路我們已經阻掉了，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來。其他各部會對於防

檢局的報告，有沒有要再說明的？ 

 

防檢局報告： 

主席，我這邊再補充，剛才副主委提到市面販售越南可能有肉品的部

分，因為在去年副主委指示這邊要加強管控，那時候馬上跟食藥署來

討論、決定市面上要加強稽查，尤其是販售越南或是菲律賓比較多，

這個國外可能有進來肉品的部分來加強查核，確實食藥署這邊也請各

縣市衛生局嚴格來查，尤其可能是來歷不明或是說這些國家不應該出

現產品在這裡，都嚴格來查處。各地縣市政府衛生局在查的時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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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求的時候也會通知我們防檢局分局的人員派員一起去，像新北市

都會請動保處的人會同去查核，包括娃娃機的機臺裡面有時候也有這

種產品，都一起嚴查，所以我認為這個效果是很明顯的，以上補充。 

 

主席： 

還有沒有其他說明？沒有的話就下一個議案。 

 

案由二、有關廚餘養豬場再利用檢核、輔導轉型/退場、查核辦理情

形報告案。（環保署、農委會畜牧處、各地方政府） 

 

防檢局： 

報告事項案由二，有關廚餘養豬場再利用檢核、輔導轉型/退場、查

核辦理情形報告案。分別請環保署及畜牧處報告。 

 

環保署： 

主席、各位與會長官大家好，接下來環保署報告廚餘養豬場再利用檢

核的辦理情形。目前再利用檢核的進度部分，我們現在目前取得檢核

的養豬場總共有 746 家，也建立再利用檢核的養豬場圖資平臺供稽查

人員來使用。針對目前已經取得檢核的廚餘養豬場是由環保機關會持

續去確實掌握他的廚餘蒸煮的情形，同時建置一個相關上傳平臺和

LINE 的群組供大家來使用。 

 

針對動向不明的養豬場，沒有取得檢核或者是沒有轉用飼料、沒有離

牧這一部分，我們還是請農政機關確實掌握飼養的情形，還有我們聯

合稽查的成果。 

 

針對上次會議紀錄案由三的部分的決議上第四，針對化製場的臭味問

題，這邊是提到請環保署跟畜牧處應協助建立 SOP 或採行國外的案例

試辦。這部分因為化製場改善問題，我們環保單位是屬於稽查、監督

的角色，所以相關的輔導作業，例如像是這樣的異味改善，應該是由

農政單位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權責來主政為宜，所以我們農政單位

在建立 SOP 跟試辦過程當中，如果需要相關的技術參考資料，本署將

予以協助，所以建議修改上次的會議紀錄，建議改為是改善化製場臭

味問題，畜牧處應協助建立 SOP 或採行國外的案例示範，並請環保署

適時提供協助。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 

環保署有沒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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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 

副主委、各位與會代表，我想這個檢核當時在 1月 31 日時是一個期

限，就是說如果1月31日以後沒有取得檢核就不能夠再用廚餘養豬，

檢核其實在法令上規定是民眾的權益，所以從 2月 1日以後如果他沒

有取得檢核，他就不能用廚餘，但是他養豬場還是可以持續申請檢核，

等檢核通過之後，再利用廚餘來養豬，所以從 1月 31 日止到目前總

共新增的廚餘養豬場是 10 家，雖然會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非常緩

慢，所以大部分應該是有意願要轉為飼料或是離牧的養豬場，應該是

漸漸朝那方面去轉型。對於這些有取得檢核的養豬場，我們會持續加

強，確實要高溫蒸煮，所以都會要求環保局跟這些養豬場要建立相關

的一個平臺，養豬場要確實把他高溫蒸煮的情形上傳給這些環保單位，

讓環保單位確實掌握。我們這禮拜五也會找環保局來開會，要求他們

一定要去掌握這些取得檢核的養豬場，一定要確實高溫蒸煮，不是取

得檢核我們就不管，絕對不可以這樣子。 

 

對於沒有取得檢核的，因為農委會會在 3月 31 日輔導期會屆滿，但

是有一些我們看起來好像動向還是會有不明或是雖然他要申請轉飼

料，但是可能也還沒有完成申請，這一些養豬場我們建議 4月 1日以

後應該要持續進行聯合稽查，對於一些沒有取得檢核也沒有轉用飼料

的養豬場，我們務必一定要透過稽查的手段讓他們不再用廚餘養豬。

另外，有一些媒體跟民間堆肥業者在問一個問題，就是未來如果不幸

發生非洲豬瘟的案例，是只要國內發生一個案例就全面禁止？還是如

果跨縣市發生案例，才會全國全面禁止？這個問題我再請應變中心給

我們一個比較明確的提示，以上。 

 

主席： 

畜牧處今天早上給我的資料，事實上我們已經到尾端了，現在還剩下

的就是 147 場還沒有完成查緝，20 頭以下的大概是 45 場，20 頭以上

有牧場登記的大概是 28 場，20 頭以上無牧場登記的大概是 80 場。

這個地方特別是 20 頭以上無畜牧場登記的是 80 場，我今天早上已經

請畜牧處，因為是可以依照畜牧法去處理的，所以這部分是畜牧處就

可以去處理的。但是 20 頭以下跟 20頭以上有畜牧場登記的，大概

70 場左右，這一定要聯合查緝，這個部分我想就繼續把它執行完畢，

因為只剩下這 100 多場，20 頭以上沒有畜牧場登記的，本來就不應

該存在，因為這就是違法的，依照畜牧法是要裁罰 3萬到 15 萬。甚

至我們從去年 11 月一直宣導下來他就是不理不睬，因為反正他沒有

畜牧場登記，也懶得理你，所以這一個部分我們就請畜牧處確實、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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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把它處理完畢，其他剩下的大概 70 幾場，就聯合稽查，也儘快把

它走完。 

 

走完以後，未來就依照正常的程序，他已經通過檢核的就是要落實蒸

煮的查緝，其他的，就是沒有畜牧場登記的，這 80 場裡面沒有登記

的，你查過一次以後，後端還是一樣要接著，看你有沒有辦法把它輔

導離牧或者是要怎麼樣，因為他是一個沒有登記的養豬場。我想應該

是輔導離牧，我們的期限是到 3月 31 日，他如果不表態，很顯然就

是畜牧處要處理的。不過這一段時間以來，從去年過來，我知道這個

很不容易處理，但我們當然很感謝環保署能夠協助我們農方有關廚餘

的部分，算是一個有效力的處理，這個真的是很感謝環保署。這樣我

們大概就剩下這 100 多場，繼續把它處理完畢，好不好？因為禮拜天

的時候，好幾個記者都一直在追這個，你們不是上一次開會說 3月

10 日要全部處理完畢嗎？我也答不出來，我們還是把它走完，因為

剩下的量已經不多了。廚餘這邊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建議？ 

 

畜牧處： 

畜牧處在這邊做一個補充說明，就是剛剛環保署建議有關化製場臭味

改善的部分，希望由畜牧處來建立 SOP 及採行國外試辦的案例，這個

案子事實上後續還有新的發展，在這邊補充報告，因為針對屏東縣有

三個化製場臭味改善的部分，曾經在上上禮拜，經過蘇震清委員找本

會的陳主委還有環保署張署長共同協商這個議題，也協助他改善，當

場大家達成共識，其實包括張署長也同意，就是由農委會跟環保署共

同來協助他們做技術性的改善，所以這部分已經獲得兩個單位首長的

認可，在這邊補充說明。 

 

主席： 

剛剛大隊長也提到有關當疫情發生的時候，廚餘處理的模式，事實上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防檢局已經有暗示，就是我們會看爆發場在的位

置，如果說他是一個單點的，我們可能會管制縣市的這種模式，如果

是多點的，譬如說屏東、高雄都有的話，可能會管制臺中以南的廚餘，

就是把他禁掉，如果是南、北都有，當然全部都禁掉。因為廚餘絕對

是疫病傳播的主要來源之一，不能說他是傳播，對我來講，我認為動

物的移動也是一個，一個是動物的移動、一個就是廚餘的使用的部分。

當然廚餘的使用如果有落實到蒸煮，上禮拜的國際研討會裡面，英國

的一些專家也都說了，第一，這是每一個國家要去思考的，我們是不

是要浪費這麼好的動物蛋白來源，這個是我們要去思考的。第二，這

個廚餘假設能夠確實做到蒸煮，就不是一個傳播來源，這是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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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以後哪還有病毒可以存活，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落實的程度，就是

有沒有辦法完全蒸煮，這麼好的蛋白來源，你要把它用焚燒焚掉也好，

用掩埋把它掩掉也好，就是把它浪費掉，是不是…這個是每一個國家

自己要去面對。所以現在如果要回答剛剛大隊長所問的問題，我們上

一次跟行政院講的規劃就是如果疫情單純，單點，我們可能就是會管

制區域性的，但是如果是多點或者是擴散型的，可能就非得把它全部

禁掉，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則。還有沒有其他的一個？  

 

環保署： 

會議紀錄上面就… 

         

主席： 

可以修改、修正，因為本來化製場就是我們農委會設置的，化製場當

然要符合環境的，因為這個是一個前提，因為你會影響到周邊的一個

居民，所以這個當然要符合規範，這個就把他修正就好。還有沒有其

他？ 

 

畜牧處： 

剛剛我報告的意思是說兩位的首長，署長跟主委在協調會的時候同意

大家一起努力把這個事情解決，所以跟這個會議紀錄是一致的，所以

不宜改變。 

 

環保署： 

我們沒有說不協助啦，我是說如果站在一個輔導的立場，是目的事業

主管去負責，環保署不能稽查又去輔導，球員兼裁判，只是文字上調

整。 

 

畜牧處： 

署長當天答應，我在場。 

 

主席： 

沒有關係啦！因為我覺得我們是主管機關，化製場，農委會本來就是

主管機關，這是你沒有辦法的，人家協助我們你就偷笑了，本來就是

這樣，對不對，再下來。 

 

畜牧處： 

不好意思副座，畜牧處還沒有針對報告案，廚餘的轉型進度，剛剛是

環保署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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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畜牧處還有一個？ 

 

畜牧處： 

剛剛很謝謝副主委已經大概有講一下情形，我們這邊再補充說明，其

實 2月 15 日我們發動第二波的聯稽，針對全國 541 場，就是沒有取

得檢核也沒有轉用飼料的場，請縣市政府在 3月 10 日以前完成聯合

稽查，到昨天統計的情形是已經完成 536 場，其實到今天，就是全部

541場會全部查完，目前縣市政府報回來，有實際收到處分書的情形，

目前依廢清法處分的案件是 0件，依畜牧法已經裁罰 10 件。目前轉

型的整體進度，已經取得再利用檢核場，依照環保署資料是 746 場，

他們是昨天傍晚的時候提供給我們，因為來的名冊我們有再經過跟縣

市政府核對，已轉用飼料場，各位簡報上看到是 963 場，剛我們有跟

縣市政府再確認，其中有一場會變成等於是第三項的未轉用飼料場，

所以這個地方要修正成 962 場，第三個部分，未取得廚餘再利用檢核

許可也沒有轉用的飼料場是 272 場，裡面現況沒有在養豬的場有 142

場，所以我們接下來第三波會加強查核的場預估是有 148 場。 

 

剛剛副主委也有報告，也有大概說明了一下，我們會針對裡面飼養

20 頭以上沒有畜牧場登記的大概 81 場左右，請縣市政府依畜牧法去

處理。其他的 67 場，等於是小於 20 頭或者是大於 20 頭有登記的場，

仍在使用廚餘又沒有申請檢核的場，麻煩環保單位能不能依廢清法加

強處分，促使他們加速申請再利用檢核或者是轉型使用飼料或申請退

場。在退場的部分目前有 37 場有提出申請的，這個禮拜我們可以把

這 148 場的名單再次函送給縣市政府，請他們針對這一些場來加強處

理，以上報告。 

 

主席： 

這個地方有意願申請退場的 292 場，其中 37 場已申請，還有 200 多

場是只有意願而已？ 

 

畜牧處： 

跟主席報告，因為意願當時只是一個動向的調查，但到現在為止他們

還是會依實際有提出申請的案件為準，目前大家都是在處理稽查這一

塊，意願這一部分可能目前會依實際有來申請的人為準，因為他們可

能當時有意願，但不見得真的考慮了之後會提出。 

 



13 

 

主席： 

我的意思是說既然當初跟你報說有意願申請退場，但他真正申請只有

37 場，剩下的 200 多場是不是在唬弄你，這個要考慮清楚！所以也

一樣要去輔導它來提出申請退場，因為我們有期限，到 3月 31 日，

如果這個期限過了以後，他也沒有退場，繼續在養，這個地方會有一

個黑數。 

 

畜牧處： 

跟主席報告，上個禮拜五我們有召開縣市政府處理這些廚餘養豬場的

輔導進度，依照剛剛的講法，我們除了在畜牧場這些沒有辦畜牧場登

記的，這個部分我要求地方政府除了依法處分外，也要告知他三個做

法，一個是如果還是要走的話，要繼續廚餘養豬就要趕快辦理再利用

檢核。第二條路，如果認為不適合，不然就是馬上轉型飼料，不然會

持續處分。最後一項就是退場，這個是除了開罰跟陳述意見的時候我

們會交代，這裡面包括，申請退場的裡面，我們還是告訴他在 3月

31 日前趕快辦理完畢，這部分縣市政府現在都在執行中。 

 

主席： 

最後的時候我們會看這數據是不是已經處理？ 

 

畜牧處： 

最後數據就會出來。 

 

主席： 

這個部分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建議？沒有的話，我們到下一個議題。 

 

案由三、各部會邊境管制計畫需求報告案。(各部會、防檢局) 

 

司儀：報告事項案由三，各部會邊境管制計畫需求報告案，請防檢局

報告。 

 

防檢局： 

防檢局報告，這個案子因為上一次的會議決議，主委有指示各部會有

相關需求可以循自己的管道向行政院爭取預算，或是報我們應變中心

彙整報行政院。這過程中就有連江縣政府、移民署、警政署有報過來，

連江縣政府要的 70 萬 6千元，是只要一個，臨時人員助理，移民署

這邊要 10 臺多媒體電視，大概要 100 萬，警政署這邊針對桃園機場

從 1月 16 日開始旅客手提行李百分百檢查支援人力的便當費還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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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還有現在有八隻偵測犬也要檢查， 所以提出來這個相關經費需

求，便當費 295 萬 6千，油料費 372 萬 8千，檢疫犬是 161 萬，總共

加起來 830 萬 4千左右。 

 

為了這個事情我們業務組有跟行政院承辦張小姐聯繫，因為上一次會

議決議，主席指示的部分，我們不是很清楚，因為他有提到各部會可

以循管道向行政院提出經費需求申請，確實有內政部、財政部跟環保

署已經向行政院提出這個經費需求。另外這三個單位，連江縣、移民

署及警政署把需求提到我們應變中心來，所以行政院是說我們如果報

上去，也不知道這個後續要怎麼處理。所以是不是建議內政部移民署

跟警政署就併到原來有跟行政院的申請裡面，或是已經另外有報行政

院，我們也不清楚，所以請內政部等一下說明是不是另外有向行政院

提出，或是如果還沒有提出，是不是可以併到跟行政院提出的需求裡

面。 

 

主席： 

這個內政部有沒有要說明的？ 

 

內政部： 

內政部現在沒有跟行政院提出，我不知道訊息是從哪邊來，可以把訊

息給我嗎？ 

 

防檢局： 

是我們行政院張秘書提的，但是他沒有確定，他說好像有內政部、財

政部跟環保署都已經提出申請，但我再跟他確認一下。 

 

內政部： 

麻煩請確認之後，把資料給我，謝謝。 

 

主席： 

防檢局這邊就跟行政院再確認一次，如果沒有的話就併到你的…原來

我們不是已經有跟…。二階段還會再提，第一階段是用農損基金，二

階段的話會再提，如果他們沒有，就併到那個地方再重提，好不好？

你們跟行政院再確認一次。還有沒有其他的？ 

 

內政部移民署： 

內政部移民署國際大隊報告，我們這次有提十臺宣導機，其實主要是

因應我們在旅客現場的時候，現在用的是自己的，宣導機我們本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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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用途，現在都是拿來播非洲豬瘟，因為我們也不能把本業荒廢，

所以希望能增加宣導機，宣導機採購進來就是播放非洲豬瘟的防疫宣

導為主，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我們現在臺灣機場一、二航廈兩個入境大廳，在兩側的入口

各擺放了一個棄置箱，棄置箱用途最主要是當旅客不是來自疫區旅客

時，或者他剛經過安檢沒有被檢查出來，然後他突然想到，看到棄置

箱，如果有肉品我們要宣導讓他放進去。目前來講，我們人力是集中

在外籍旅客入口那邊宣導，棄置箱只能擺在那邊，比較缺乏人力來做

宣導，我們相信說如果有人力宣導，效果可能會更好，所以這兩個航

廈，各兩個據點，總共四個據點，我們建議在這邊是不是有人能夠支

援，請增加宣導的人力，委外的人力來幫忙做這一件事，我相信效果

會更好，或者由保全人員來做這件事，我相信在現場可以讓我們防疫

工作做到更百分之百，我這邊也建議一下，如果有機會，能夠再把人

力增加進去，以上，謝謝。 

 

主席： 

防檢局？ 

 

防檢局： 

這個我們來規劃，因為各機場可能都有不一樣的狀態，之前尤其是移

民署關口前面這邊的宣導，我想是可以統一的規劃，以上。 

 

主席： 

還有沒有其他的？剛剛移民署這邊建議的，請防檢局就一起納進去，

下一個議案。                 

 

案由四、有關桃園國際機場增設旅客分流導引標示報告案。(桃機公

司) 

 

司儀：報案事項案由四，有關桃園國際機場增設旅客分流導引標示報

告案，請桃機公司報告。 

 

桃機公司： 

桃機公司報告，針對上次在會議有提說旅客分流標誌的規劃，希望我

們再做進一步了解，我們經過現勘跟規劃之後在會議進行報告。首先

請各位長官先看到這一頁，這個是從二月份開始執行分流的時候的分

流現況作法，主要是以立牌、小立牌的方式，另外去向旅客指引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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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卡跟沒有識別卡的旅客分別走不同的通道來進行非洲豬瘟的檢

查。 

 

首先感謝上次會議長官提的這個議題，這個議題其實在我們現場實際

執行案子的時候，在機場公司自己召開的第八次應變會議的時候 2月

14 日，相關單位就有提出這個指引可能可以再加強的作為，只是那

時候是執行初期，所以我們也還在觀察這個狀況。2月 21 日上午時

我們就有針對我們剛剛講到 14 日的第八次會議先做現場評估，下午

在中央這邊的第七次會議也有指示說希望桃園機場增設旅客分流導

引，所以我們在 3月 5日的時候，再一次安排機場內部的相關單位辦

了一次會勘，初步規劃取得共識，我們基本上做法會分為短期跟中長

期兩種，以因應現在已經在執行的檢查作業。 

 

短期的部分會以增加立牌及掛牌的方式，醒目的來指引，是考量到因

為現在已經在做執檢了，所以儘量以現有資源趕快去做立牌跟掛牌。

中長期的部分還是會依據上次中央會議的指示，來設計規劃地貼的導

引，這個設計規劃的時程會較長，所以我們放在中長期。在 3月 11

日邊境管制組已經有針對這個規劃內容進行一次報告，與會的各單位

長官基本上對規劃沒有意見，所以我們今天在中央的會議再提出做報

告。 

 

各位長官可以看到我們分別在T1檢查點跟T2檢查點有不一樣的設計，

跟長官說明是 T1 檢查點因為檢查的空間是屬於挑高空間，所以我們

沒有辦法以掛牌的方式來進行導引標誌的設置，所以我們改採立牌的

方式來設置，這個立牌大概會有 170 公分高左右的大型立牌，一樣是

分為有識別卡的綠色通道跟沒有識別卡的紅色通道。 

 

第二航廈的檢查點部分，因為高度上是可以進行掛牌，所以我們把分

流的導引標誌以掛牌的方式來呈現，一樣是有識別卡通道的綠色跟沒

有識別卡通道的紅色。經過現場的討論，我們另外再加一個掛牌，在

檢查點前面，會增加一個動植物檢查站的標示牌，讓旅客在進入這個

區域時，就能清楚瞭解到他在這個站要被檢查的是什麼事情，來提醒

旅客。這個是現場的模擬示意圖，這個 T1 的南側分流點與北側分流

點的部分。這個是 T2 的現場示意圖，就是南側分流點跟北側分流點

的部分，在檢查點的前面，我們會特別再加掛動植物檢查站的配置。 

 

最後補充說明關於地貼的部分，因為考量到過去桃園機場曾經有地貼

的標誌導引，但是因為機場的特殊性會有旅客行李推車需求，所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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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經驗是經過行李推車的碾壓，地貼常常會發生髒污或破損的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是請設計公司先幫我們思考怎麼樣能夠兼顧美觀、整潔

跟實用性來做地貼的設計，時間上可能會久一點，所以短期的部分我

們先以這個規劃來做執行，這邊就報請各位長官參考，如果各位長官

也同意的話，我們就以這個方式製作立牌，大概兩週內就會把這個立

牌放上去，以上報告，謝謝。 

 

主席： 

防檢局，這個可以嗎？ 

 

防檢局： 

這個因為我們 11 號時已經看過，原則上是同意，所以變成說今天看

各部會一起看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我們就照這個方式執行。 

 

主席： 

他裡面有提到有一個識別卡，這個是在進來的時候就要發給他？ 

 

防檢局： 

從登機門，下機的時候按照航班。 

 

主席： 

按照航班發？ 

 

桃機公司： 

長官剛剛提問到的識別卡，是我們在旅客下飛機時登機門時就會發，

所以旅客在登機門就會拿到卡片，他拿到卡片的時候，我們在登機門

也大概會告訴旅客，到時候要受動植物檢疫的識別卡片，到了檢查點

時，他就知道有拿卡片跟沒有拿卡片的要怎麼去做分流，以上補充。 

 

主席： 

不過這個還是要讓旅客知道要拿哪一個，譬如說歐美來的沒有這樣的

顧慮，他就應該要拿識別證，如果是中國或者是東南亞來的，就不應

該給他識別證。 

 

防檢局： 

現在這個部分是由航空公司在協助，等於現在我們有發這些牌子，給

他一定的數量，看哪一些航班發、哪一些航班不發，這個已經有跟他

們取得共識，航空公司這邊會去配合，在這些高風險的地區他是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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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但來自於非高風險地區就要去主動發牌，讓旅客的通關會比較

順利。 

 

主席： 

針對這樣的措施，大家有沒有其他的建議？如果沒有其他的建議，我

們就執行。 

 

財政部：目前我們所稱的高風險地區是不是可以再確認一次？高風險

地區？ 

 

主席： 

高風險地區的話，就是中港澳。 

 

防檢局： 

現在有的是中港澳、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 

 

主席： 

就是這幾個國家。東南亞來的比較多大概是泰國跟越南，其他的航班

大概很少。如果沒有其他建議，我們就按照這樣的規劃去試行看看。 

 

防檢局： 

謝謝主席。 

        

主席：沒有的話，我們就下一個。 

 

案由五、歷次會議列管事項案。（農委會防檢局） 

 

防檢局： 

報告事項案由五，有關歷次會議列管事項案，這個部分請長官參閱，

另外有關列管事項我們也請各部會補充資料，將另案呈報指揮官，來

評估是否可解除列管，以上說明。 

 

主席： 

這個有沒有特別要說明的？有沒有？如果沒有，我們不需要每一個討

論，如果有要特別說明的，我們就拿出來。就歷次的列管事項，如果

沒有的話，我們就不討論，但如果大家檢視內容，覺得有問題的話，

隨時提出來，我們在下一次的時候再來，有沒有？沒有，就下一個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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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防檢局： 

第五點臨時動議，案由「有關請衛生福利部規範食品業者之豬隻屠體、

內臟及其分切物運輸車輛加裝全球衛星定位即時追蹤系統(GPS)設備」

乙案，提請討論。 

 

主席： 

這個有沒有要先說明？ 

 

防檢局： 

主席，各位與會代表，防檢局肉品檢查組報告，主要是因應非洲豬瘟

之國內防疫整備作為，依據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會議決議，應

強化國內活豬及屠體運輸車輛之管理，強制載運豬隻屠體、內臟及其

分切物之運輸車輛，並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規格，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以供主管機關監控查詢該等車輛之動向軌跡，倘動物疫病發生時，亦

可即時發揮追溯傳播路徑或防範疫情之效果。目前農委會已經依照前

項決議，分別於 108 年 2月 15 日及 2月 22 日預告修正「動物運送管

理辦法」及「屠宰作業準則」，規範活豬及屠宰業者之屠體運輸車輛

須配合裝置全球衛星定位即時追蹤系統（GPS）及正常開機運作，刻

正辦理公告程序中。第三個主要為健全國家動物防疫體系，建請衛生

福利部要求食品業者之豬隻屠體、內臟及其分切物運輸車輛應比照加

裝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設備納入監管體系，並視需要配合修改相

關法規，來符合食肉安全，降低民眾對食品安全及相關運送流程疑慮。

前揭運輸車輛將由農委會採登記獎勵方式全額補助運輸車輛裝機及

相關資料傳輸費用共 24 個月，申請期限至 108 年 3月 10 日止。目前

提出運輸車輛業者申請裝機計有活豬運輸車 578 輛、屠體及內臟運輸

車 566 輛、分切物運輸車 141 輛，總計 1,285 輛。 

 

另外也感謝衛福部食藥署在 3月 7日也提供了 1790 輛運輸車輛名單

給本會。擬辦的部分，請在我們今天的「共同防堵非洲豬瘟之工作項

目與待強化事項表」衛福部工作清單中增列「推動食品業者之屠體運

輸車輛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一項，並請衛福部協助轉知食品業者之豬

隻屠體、內臟及其分切物運輸車輛應在本會所訂申請補助期限提出安

裝申請，以利本會補助運輸車輛裝置 GPS。第二點是請農委會能夠延

長補助運輸車輛裝置 GPS 的申請期限，以利食品業者提出申請。因為

我們本會的申請期限是訂在 3月 10 日，換句話說食藥署，衛福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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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依照這個期限來申請的話，恐怕已超過期限，所以希望能再延長補

助裝設 GPS 的期限，以上報告。 

 

主席： 

這個衛福部有沒有建議？ 

 

衛福部： 

衛福部這邊說明，有關說明段三的部分有說明希望我們配合修改相關

法規這部分，由於有關豬瘟的部分還是在動物疾病的部分，所以這個

部分我們建議還是在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部分來進行調整比較恰當，

我們食安法部分還是主要針對食品安全的部分以及針對食品業者來

做規範，這個部分我們先補充說明。第二個部分有關擬辦部分，請我

們來協助轉知食品業者，今天會後做成決議之後，食藥署這邊會立即

馬上將相關訊息通知食品業者，當然剛剛也有在第二點要請農委會把

相關的期限延長，因為就目前的資料是已經逾期的，所以是沒有辦法

申請，所以如果有相關的訊息讓我們知道已經有延長他補助的期限以

及相關的規定，我們會盡速，回去之後會立即以最速件讓食品業者了

解。 

 

主席： 

因為屠宰場之前的運輸車輛，我們這邊是已經涵蓋進去了，現在是屠

宰場以後的動物屠體，內臟跟分切這個部分是食藥署管理，所以如果

說個地方也要涵蓋在這個裡面，很顯然在時間上是來不及。衛福部這

邊大概需要多少時間？GPS 的宣導讓他們來裝？ 

 

衛福部： 

我剛剛有講我們今天會後，會後就會立即用最速件讓業者知道，但是

至於他知道之後來跟貴會這邊申請的部分就要看業者，我們會在文中

請他們儘速進行，但是以修法的部分來講，應該不是透過修法的方式

來做這一件事，因為這一件事是非常的緊急，所以應該是在目前的階

段，應該是配合貴會有提出非常好的補助方案，我們也會讓業者知道

趕快來進行申請，但是時間要延長，不然目前是？ 

 

主席：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們認為要延長多長？ 

 

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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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曉得你們這邊是不是已經有預想的一個時間？至少有一段時間

吧！ 

 

主席： 

因為我們也是在很快的時間之內把他建構起來，為什麼，因為這個未

來對於肉品的追蹤流向，譬如說他已經進到屠宰場以後，殺了以後就

已經運輸出去了，但是如果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剛好他原來的養殖場

被驗到有非洲豬瘟時，整個追蹤系統才有辦法建構起來，要不然就是

說來到屠宰場這邊沒有問題，可是屠宰場以後的話你要追蹤他，你就

變成不知道他運到哪裡。 

 

衛福部： 

跟主席說明這個部分我們是完全配合，只是想請問一下補助是全額補

助對不對？ 

 

防檢局：這個是全額補助。 

 

衛福部： 

全額補助，期限的話，3月底前的話不曉得方不方便，因為現在是已

經月中了。 

 

主席： 

因為我們也大概是四月才會開始招標，大概也要 4月才會真正開始裝

設。 

 

衛福部： 

我說你們期限可以延長大概至少 3月底前，我們這邊今天回去立即通

知我們所有的食品業者請他們儘速去跟貴會來進行申請。 

 

防檢局： 

建議主席同意 3月底，因為配合期程。 

 

主席： 

3 月底，可以。這個地方請屠體內臟還有分切這些運輸的車子，能夠

在 3月底之前也來申請，前面兩年是免費、不收費用。應該可以吧！ 

 

畜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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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主席，因為這個計畫是用專案計畫申請的，計畫已經核定了，這

邊加進來，我們擔心這個經費會不夠，是不是還要再追加？再加這一

些進來，可能會經費不夠。 

 

主席： 

剛剛有講了，數量大概多少？ 

 

衛福部： 

我這邊講一下，我們目前調查的數量，在食品業者的部分剛剛防檢這

邊數字可能有一些講的不一樣，我們是 1,436 輛。 

 

畜牧處： 

我們現在登記的是 1,400 多輛再加 1,400 多，正好是一倍，我們現在

經費怕不夠，計畫已經通過了。 

 

主席： 

從哪裡來的計畫？  

  

畜牧處： 

我們的計畫是農損裡面。 

 

主席： 

沒有關係，你就追加進去就好，農損可以，沒問題，就把屠前跟屠後

的都一起涵蓋在這裡面，你既然要建構就一次都建構。衛福部這邊就

到三月底。 

 

衛福部： 

非常謝謝，我們回去會立即馬上處理。 

 

主席： 

還有沒有其他的嗎？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 

主席，這個案子裝設GPS我們這裡表示尊重，如剛才說明一所提到的，

這個的目的是為了國內的防疫準備作為。第二個說明裡面有提到，這

個農委會會修正動物運送管理辦法，這個動物管理運送辦法是依據動

物保護法的授權來訂定這個辦法，動物保護法他立法目的是尊重生命

跟保護動物，所以你用這個來訂辦法來做一個管制的防疫作為，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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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經逾越法律授權的範圍。第二個是關於屠宰作業準則，他是依據

畜牧法第 30 條第 3項來訂定這個作業準則，處罰的對象可能只有屠

宰場，我們這個是車輛，如果政府全額補助的話，他裝設之後要不要

開機、要不要使用，我們對車輛業者完全沒有任何的罰則，我比較擔

心，以前我們農委會也有補助漁船裝設 BDR，花了兩億多，開機使用

率大概只有 1、2成，等於說 2億的經費全部都提供給業者來裝設，

他們不用，我會擔心因為都沒有罰則，對運輸業者沒有罰則，未來如

何確保他能夠開機、能夠使用，以上意見，法律上我覺得應該是從動

防條例來修法才是正辦。 

 

主席： 

所以上一次我們討論的時候，因為這個上一次也有跟行政院報告，當

然最終的時候就要去修他的動傳法，但是因為現在修動傳法的時間會

太長，我們就先修這兩個辦法來符合可以裝 GPS，因為這個是在預防

未來如果說真的有疫情發生時，肉品跟活豬的流向，有辦法留下一個

軌跡，如果完全都不留下軌跡，這一臺運豬車，從這一場跑到另一場，

再一場一場去收，你都不知道。所以現在只能針對這兩個，一個是動

物運輸辦法，反正兩個辦法，先去修，修了以後，未來的動傳法裡面

就會把 GPS 的部分放進去，這也是上一次討論時就是這樣決定的。 

 

我也知道一定要入法才能夠裁罰，但是如果說要等到修完再來做這一

件事，不曉得要拖到什麼時候，大概那個時候討論應該是這樣子。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 

因為現在動傳條例在審議之中！如果說要修法，我建議條文可以增加，

在審議時候一併，審議時候把他送給立法院。 

 

主席： 

可以嗎？還沒經過政委的討論？ 

 

防檢局： 

政委討論完了，開過一次，其實已經會增加一次條文。 

 

主席： 

趕快把他補進去，這樣你就不必再重頭來，就這樣決定。 

 

防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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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這邊業務單位建議一下，因為當初會有這樣一個考量是因為

動傳條例他是一個法律位階，目前這個動物運送管理辦法和屠宰作業

準則目前是屬於一個法規命令，因為這一套系統我們以前從來沒有運

作過，實務上可能會遇到甚麼狀態我們沒有辦法確定，所以當初在討

論的時候是說，因為現在法規命令他的位階是比較有彈性，到時候是

由主管機關作修正就可以，但是動傳條例，像我們以前早期在動傳條

例第 14 條納入裝載生鮮禽蛋應使用一次性之包材案子就是一個很大

的例子，因為那時就是很倉促訂下去之後，後續執行發現很多的問題，

但是法律後續要修正是非常困難。所以我們當初是建議這兩個如果說

用法規命令先來執行，如果業務順暢，後續都可以納入動傳條例在母

法訂定上面修正的一個參考，避免訂下去實務上遇到困難之後要再修

正，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產生。 

 

主席： 

訂下去就是強制性，強制性的話他如果不開的話，像現在漁船是強制

性訂下去，但是很多漁船他就不開，不開的話，他在作業的時候就不

開，然後因為會有收訊的問題，就用這樣解釋說為什麼我沒有聯繫的

訊號進來，是因為收訊的問題，因為這個之前蛋的包裝盒也是弄了好

幾年都沒有辦法去強制他一定要符合規範，所以也鬧了一陣子的風波，

現在的話他這樣做，我現在想起來是有一個彈性，就是先從辦法裡面

去執行看看，如果沒有問題，未來在動傳法裡面再給他用強制性，一

定要裝 GPS 而且一定要開機這樣的強制，這麼強的法，把他訂下去。

如果你現在修了以後，他會遇到跟以前一次性包材一樣的問題，他不

開的話，你是不是要去罰他，會有相同的問題。這個我清楚，我們先

執行看看，那個部分如果說有必要，可以放進去吧，這個時間點。 

 

防檢局： 

到時候我們設計看看條文是不是用法律授權的方式，將來在訂下面的

辦法，就是技巧性看看不要跳到把他綁死，變成將來窒礙難行。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對，這正本清源是這樣，因為你現在用的這

兩個適法性完全都有問題，一定會被挑戰的。 

 

主席： 

好，就這樣。還有沒有其他的建議？沒有，有沒有臨時動議？也沒有。 

 

我剛剛開始講過，未來的話這個並不是說我們開會頻率降低以後就鬆

懈下來，我們這樣建立起來就是要變成一個常態化的標準，入關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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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一定要養成老百姓不攜帶肉品，像歐美國家老百姓一樣，就不攜

帶肉品，一定要讓我們自己老百姓也養成這樣的習慣。上禮拜在開國

際研討會時，我跟美國在臺協會的官員也討論過，他說臺灣現在的一

個修改跟執行，事實上跟美國很相似，他講的很相似，也就是你要入

境美國的話，你的肉品是不能攜帶的，臺灣這樣改了以後，事實上就

跟他講的一樣很相似，我想這整個對國家不管是防疫或是入出境的控

管，基本上是已經提升一個層次了，相同的，有關廚餘的控管，過去

我們很少去處理到這個問題，也是在這次的話，做一個非常徹底的盤

點跟處理，這個都是對一個國家來說，在防疫上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過程，所以我想大概只能講感謝各部會的配合、協助，讓整個到現在，

因為我最願意再看到肉品的檢驗，如果百分比可以從 8%、10%降到 1%

以內，我們才會去認為說他的疫情緩和下來，大概就變成零星的爆發，

未來中國的疫情大概就會變成一個零星的爆發，就跟他們現在的口蹄

疫一樣，就是偶爾在某個地方零星的爆發狀況，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講

的話，壓力才會比較緩和，但是這樣一個制度的建立，應該是要永遠

維持下去的，我們就謝謝各部會的幫忙，今天會議到這裡。 


